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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金融党组〔2020〕13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关于开展新一轮党政机构等单位（部门）目标任务考核

的方案》经学校 2020 年第 12 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

发。 

附件：关于开展新一轮党政机构等单位（部门）目标任务

考核的方案 

 

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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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党政机构等单位（部门）在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，在始终同以

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上作表率，在坚决贯彻落

实党中央、市委和学校党委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，加快推进

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为高水平地方应用型大学建

设奠定坚实基础，根据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事分配制度

改革方案 (试行）》（立信会计金融人【2017】37 号）（以下简称

《方案》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提出新一轮党政机构等部门目标任

务考核工作方案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目标任务考核是对各单位（部门）考核周期内完成工作目

标与任务情况的全面考核。考核工作坚持服务学校发展、服务

师生的原则；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；坚持全面考核、

突出重点与注重实绩相结合的原则。 

二、考核对象 

目标任务考核对象为学校党政机构与群团组织、直属单位

（以下简称“各单位（部门）”），独立法人单位立信出版社不纳

入考核范围。 

三、考核周期 

考核周期一般为三年，结合本届中层干部任期，本轮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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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考核周期为 2019 年 9 月 1日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。 

考核周期分成二个时间段进行考核。第一个时间段为 2019

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；第二个时间段为 2021 年 1

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。 

四、考核程序 

（一）填写每一阶段的《目标任务书》。各单位（部门）根

据学校党政工作要点，结合岗位工作职责，填报形成本单位（部

门）目标任务书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党委组织部。 

继续教育学院、国际财经学院与学校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

的完成情况是其目标任务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一阶段即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目标

任务书，应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提交。 

第二阶段即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5月 30日的目标任

务书，应在 2021 年 4 月前提交，并可在 2022 年初根据学校最

新发布的党政工作要点，经分管领导同意后进行完善补充。 

（二）审定《目标任务书》。党委组织部将汇总的各单位（部

门）阶段《目标任务书》，提交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

并反馈给各单位（部门）。 

（三）形成基础工作观测指标。按照《方案》中基础工作

考核指标体系包括信息公开与校务公开工作、档案与保密工作、

管理与服务工作、财务管理工作、审计及审计整改工作、安全

与稳定工作、意识形态工作、基层党建工作、党风廉政工作、

思想政治工作、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观测指标，请

相关责任单位（部门）填报该指标的观测点及评价指标说明，

提交党委组织部汇总形成基础工作观测指标体系，报学校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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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党委组织部负责向各单位（部门）反馈审

定后的基础工作观测指标。 

    （四）实施考核。第一阶段的考核结合中层干部的 2020 年

度考核同步开展。第二阶段的考核结合中层干部任期考核同步

开展。 

1、总结工作成效。每一阶段考核期届满时，各单位（部门）

按照审定的《目标任务书》，填报完成情况表，全面总结阶段考

核周期内的工作情况和工作成效，形成阶段目标任务总结，经

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党委组织部。 

基础工作考核体系由相应的责任单位（部门）根据学校考

核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观测指标，将各单位（部门）在考核期

内基础工作观测指标执行情况的数据或评价结果提交党委组织

部。 

2、开展考核测评。在全面了解考核对象目标任务完成和基

础工作考核观测指标完成情况的基础上，由学校党政领导班子

成员、教学科研单位和其他单位(部门)开展等第评价，评价权

重分别为 40%、30%、30%。 

评价等第为 A、B、C、D 四个等次，分别代表优秀、达到、

基本达到和未达到。 

3、考核结果的评定。党委组织部对考核对象测评情况进行

统计汇总，报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研究，提交校党委会

审定每一阶段考核结果及最终考核结果。每一阶段考核结果分

别占最终考核结果权重的 50%。 

4、公示。目标任务考核最终结果在校内 OA 进行公示，公

示期为五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束后由学校正式发文公布最终的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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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结果。 

五、考核结果与使用 

（一）考核结果 

目标任务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达到、基本达到和未达到。 

1.优秀。是指全面、圆满完成目标任务考核规定的工作任

务。原则上基础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中有指标排名为后 10%的情形

不得参与评优。 

2.达到。是指能完成目标任务考核规定的工作任务，未出

现基本达到、未达到情形的。  

3.基本达到。是指能基本完成目标任务考核规定的工作任

务，并且工作中存在着明显的工作缺陷。原则上基础工作考核

指标排名都在后 10%，其考核结果为基本达到。 

4.未达到。在考核周期内部门出现重大失误、责任事故、

安全事故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。 

成立不满三年的党政机构、群团组织和直属单位参与考核

但不参与评优。 

（二）考核结果使用 

1.考核奖励。目标任务考核结果是中层干部聘期考核的重

要依据，是各单位（部门）确定绩效奖励的重要依据。学校对

考核优秀的单位进行奖励，考核奖励分综合奖和单项奖。 

（1）综合奖分别取本类单位两段考核合计排名前 20%的单

位。 

（2）单项奖分别取本类单位基础工作、重点工作、特色工

作单项总分数排名第一名的单位，获得综合奖的单位，不参与

单项奖的评优，单项奖之间也不重复评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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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于目标任务考核结果为基本达到、未达到的单位（部

门）的单位，学校将视不同情况对该单位负责人进行提醒、函

询、诫勉，必要时根据有关规定对单位（部门）领导班子及其

成员进行问责。目标任务考核结果也是干部聘任的重要参考依

据。 

六、组织领导 

各单位（部门）目标任务考核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，

由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定考核工作具体事宜，由党委组织部牵

头实施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目标任

务考核工作，全力配合推进目标任务考核顺利完成。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2020 年 5 月 8 日印发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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